
  

媒体动态 | 网络产业 | 网络媒体 | 网络营销 | 网络文化 | 网络舆论 | 传媒词典 

手机媒体 | 网络法治 | 采写编评 | 人才培养 | 网络传播 | 网络视频 | 书籍书评 

设为首页 
加入收藏 
网站地图 

 

您现在的位置： 顶端网 >> 顶端网文章中心 >> 采写编评 正文

内容产业规管与网络电视未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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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，福州市民陈锥利用网络电话软件net2phone，把自己的一台拨号上网的586兼容机改造成一部IP电
话，为弟弟陈彦经营的家用电器商场搞促销，凡到商场买电器的顾客，都可以免费利用这部IP电话与国外的亲

友通话五分钟。后来，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，弟弟陈彦又申请了一部公用电话，接入电信163网络，开始对外

经营IP电话业务，根据打不同国家、地区每分钟收取6元至9元通话费不等。 

陈氏兄弟的生意引起了福州市电信局的注意。福州电信局以陈氏兄弟非法经营长途通信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为

由，向公安部门举报；公安部门以“非法经营罪”对陈氏兄弟进行了查处。这就是当时轰动大江南北的“福州

IP电话案”。  

福州IP电话案非常形象地向公众展示了电信网和计算机互联网融合的前景。即传统上传输数据的互联网，同样

也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传输语音。这就对电信网的商业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。所幸的是，中国的电信业接受

了这种挑战，最后把IP电话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，陈氏兄弟也免于入罪。而现在互联网上的网络电话已经发展

到skype时代。 

实际上，1999年前后，在讨论互联网和电信网融合的时候，有线电视网向互联网的融合也提出来了。互联网上

可以传输语音，当然也可以传输影像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更大的带宽和更强大的终端处理能力。这意味着，电

信网也能够开展电视业务。 

今年，网络电视又一次热起来了。上海文广和中央电视台已经获得广电部门的许可，开始在各地布局网络电

视；而网络巨头盛大也将于今年底推出机顶盒，电视用户可以通过这种机顶盒上网玩盛大网络游戏，或者购买

音乐和电影。 

这次网络电视风起云涌，实际上是广电行业中的内容提供商，以及盛大这些民营的内容提供商，和作为传输方

的电信之间的一次合作，并不涉及广电本身的传输网络。因为有线电视网经数字化改造后，走的是DTV（数字

电视）的道路，而不是网络电视的道路。 

广义上的网络电视，应该是直接接入互联网的网络电视，它的节目源是不受限制的；互联网上有什么节目，用

户就能够看什么节目。不管是上海文广、中央电视台，还是盛大，它们需要和互联网上的其他节目源竞争。就

像互联网上的新浪、搜狐，也要和其他ICP竞争一样。但是，如果DTV或者网络电视机顶盒给大家提供的节目源

比不上一台联网的电脑提供的节目源，那么，用户仍然可以从客厅回到书房，直接面对电脑那狭小的显示器，

消受互联网上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节目源。 

国内数字电视的推广并不顺利，虽然国家广电总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推广青岛模式——即以小区为单位，停止

原有模拟信号，向用户“免费”提供一部机顶盒的使用权，统一把模拟电视用户升级到数字电视用户——但到

2004年底，全国数字电视仍然不过200万户。这和宽带用户的爆炸性增长仍然不成比例：据预计，到2005年
底，中国宽带用户将增长到3400万。  

必须看到，在中国，除了少数发烧友，老百姓对内容的渴望远远超过对清晰度的渴望。这就是说，在推广数字

电视的过程中，大部分消费者关心的仍然是节目和片源，而不是数字电视将来在清晰度方面的提高。就像前些

年VCD大普及的时候，因为VCD的清晰度甚至比不上录像带，很不为录像机已经普及的欧美看好；但是，国内

消费者看VCD冲着去的是它的内容；VCD的内容是不能删减的，这是录像带无法比拟的优势。大约十几年前，

全国城乡各地的“镭射影厅”大放特放“未成年人禁止入内”的美国电影《本能》的盛况——从早到晚循环播

放，场场爆满，至今历历在目。 

经过香港电影、美国大片，港、台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电视连续剧的洗礼，在影像上，中国的内容产业只能

说刚刚起步，直到现在仍然不是一个内容产业大国，更不要说强国了。直截了当地说，中国影像内容产业的不

发达，和政府政策的过度管制不无关系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政府对内容管制程度的高低和内容产业的繁荣呈

反比关系。现在，政府对广播、电影、电视内容的管制超过对平面媒体的管制，在平面媒体中，对报刊的管制

又超过对书籍的管制，对书籍的管制超过对互联网内容的管制。反映到市场上，就是互联网最繁荣，图书市场

次之，报刊又次之，电影、电视最差。从韩国、台湾等地的经验看，这些地方都是在民主化之后，言论、新

闻、出版繁荣，内容产业也一日千里地发展，然后逐渐把低利润的设备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。现在，韩国的

电影，台湾的综艺电视，在国内的P2P网络上，是被争相追捧的对象。 

在内容管制一下子难以去除的情况下，中国网络电视的发展，应该走MP3的道路，那就是赚设备的钱，而不是

赚内容的钱。原因是，你的内容产业不发达，各地的数字电视，和将来上海文广、中央电视台的网络电视，将

不可避免地成为内容产业大国的国内转卖商，而这种状况，未必有利于中国内容产业的长远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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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表我的评论 

● 以上评论内容仅代表网友的观点。  

● 请遵守《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。  

●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、损害国家利益、破坏民族团结、破坏国家宗教政策、破坏社会稳定、侮

辱、诽谤、教唆、淫秽等内容的评论 。  

●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（直接或间接导致的）。  

●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。  

●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，与本网站立场无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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